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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許可證申請

新版表格說明



 緣由：考量現行許可證申請文件大多由代書辦理，而為提升文件撰寫

品質，並掌握現行申請人員證照資格，作為公私場所後續尋找代申請

人員參考，遂擬公開申請人員資訊。

 許可證申請檢核表(表AP-Z)已新增代理申請人員授權公開同意聲明，

111/7/1起請確認以新AP-Z表格提出申請

 請於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https://air.epa.gov.tw/FileDownloads.aspx

之文件下載專區下載許可證申請文件

新
增
申
請
人
員
資
訊
公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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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場所填寫代書資
訊或負責的廠內人員

https://air.epa.gov.tw/FileDownloads.aspx


新
增
申
請
人
員
資
訊
公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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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製程最後一張許可證之申

請人員資訊才會公開

 撰寫人姓名自動去識別化

 如實呈現許可管制資訊

由審核機關
協助建置

於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
平台可供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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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表單表AP-Z(續一)

 將原本申請檢核表增列為表AP-Z(續一)，並將保證書移
至本表單

 申請人及專責人員確認申請書件相關資料之真實、精確
及完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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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排放檢測計畫書修改(1)

原始對應
文件 原表AP-AT4 原表AP-AT6 原表AP-AT7 原表AP-AT8

檢測計劃
書項目 表AP-ST3 表AP-ST10 表AP-ST11 表AP-ST12



1.AP-ST1

2.AP-G

空氣污染排

放檢測計畫

書修改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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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表位置
2.參考資料

3.填表範例



空氣污染排

放檢測計畫

書修改(2)

1.AP-ST2

2.AP-G(續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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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表位置
2.參考資料

3.填表範例



1.AP-ST4

2.AP-G(續二)

空氣污染排

放檢測計畫

書修改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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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表位置
2.參考資料

3.填表範例



1.AP-ST5

2.AP-G(續二)

空氣污染排

放檢測計畫

書修改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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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表位置
2.參考資料

3.填表範例



空氣污染排

放檢測計畫

書修改(5)

1.AP-ST6

2.AP-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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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表位置
2.參考資料

3.填表範例



空氣污染排

放檢測計畫

書修改(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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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表位置
2.參考資料

3.填表範例
1.AP-ST7

2.AP-G(續二)



1.AP-ST8

2.AP-G(續二)

空氣污染排

放檢測計畫

書修改(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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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表位置 2.參考資料

3.填表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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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化各項許可展延申請文件

 以操作許可證展延申請為例，
僅需檢附

1. 三證(負責人身分證、公司變
更登記表、工廠登記證)

2. 原許可證影本
3. 近一年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

報告

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
記得要

「提出申請」👉



許可證申請案審查

常見缺失內容說明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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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申請項目勾選
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§27
一、製程、設施或操作條件異動者，應於異動前，依操作許可證申請及核發程序辦理。但
推估未增加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，得不重新進行檢測。
二、改用低污染性原（物）料或燃料、拆除或停止使用產生空氣污染之設施、增設防制設
施或提升防制效率者，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向審核機關提出申請。

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§29
許可證於有效期間內因毀損、滅失或其記載之基本資料有改變者，公私場所得於事實發生
後六十日內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向審核機
關申請換發或補發。

操作異動第二款
操作異動第一款

換補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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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制區級數填寫
 依據中華民國109年12月29日公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各級空氣污染防

制區
1. 本縣PM2.5為2級防制區
2. 本縣O3為3級防制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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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文件勾選
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§12設置、§22三個月內設操併提
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§18設置後操作
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差異說明書§27異動
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說明書§18公告前已設立、§30展延

名稱代碼選填(1)
項目 代碼

製程名稱 代碼表六、「製程分類及代碼表」

污染源設備或作業區名稱 代碼表七、「固定空氣污染源或設施標準分類及代碼表」

防制設備名稱 代碼表八、「防制措施名稱及代碼表」

各項單位名稱 代碼表九、「原物料名稱及代碼表」

原(物)料、燃料、產品名稱 代碼表十、「單位代碼及名稱」

污染源操作條件名稱 代碼表十一、「操作條件代碼表及名稱」

污染物名稱 代碼表十二、「污染物種類名稱及代碼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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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代碼選填(2)
 完全對應特定代碼之名稱者應改為相對特定代碼

 其他無法對應特定代碼者依下表原則處理，改為相對特定代碼

“直燃式焚化爐”、“觸媒焚化爐”、“蓄熱式焚化爐”、“蓄
熱式觸媒焚化”、“直火式脫臭設施”、“直接焚化爐”、"蓄
熱式後燃燒器"、"蓄熱式氧化器"、"廢氣觸媒燃燒器"、"觸媒燃燒
器"、"觸媒轉化器"、包含"沸石濃縮轉輪" 、 RTO

101 廢氣焚化爐

其他非屬前列設備但名稱包含廢氣焚化、燃燒、氧化
101 廢氣焚化爐
109 其他後燃燒器

設備名稱有CO或一氧化碳 100 一氧化碳轉化槽

設備名稱包含袋式集塵

120 脈動式袋式集塵器
121 空氣逆洗式袋式集塵器
122 振動式袋式集塵器
129 其他袋式集塵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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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代碼選填(2)

設備名稱包含旋風 130 旋風分離器

設備名稱包含靜電 140 靜電集塵器

設備名稱包含洗滌、吸收、水洗
160 洗滌塔
167 文式洗滌塔
179 其他洗滌、吸收塔(器)

設備名稱包含脫硫
168 乾式排煙脫硫
169 濕式排煙脫硫

設備名稱包含活性碳 180 吸附設備

設備名稱包含冷凝
189 吸脫附及冷凝設備
190 冷凝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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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氣收集方式選填(1)

廢氣收集效率

空間負壓
機台負壓

負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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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氣收集方式選填(2)

廢氣收集效率

包圍式收集
圍封空間

圍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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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氣收集方式選填(3)

廢氣收集效率

氣罩收集風速
氣罩收集效率計算

氣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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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量計算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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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量計算(2)

設置或操作新申請者的揮發性有機物總
排放量，皆以揮發性有機物估算排放量
Ⅹ(1-空污費公告防制設備去除效率)

備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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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污染源空氣
污染物排放標準

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29日修正將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係
數移除，故有害空氣污染物無法進行管道高度驗算

附表中未列排放標準者，依此條公式進
行排放標準計算.

第七條

依此條公式進行排放管道高度驗算，不
符者須『加嚴標準』

第八條

採加嚴標準者，應提出『多重污染防制
措施』

第十條

非『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
標準』所列管之對象，污染物種應為
『硫酸液滴』。.

🔨

排放標準撰寫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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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標準撰寫(2)

有害空氣污染物(HAPs)、揮發性有機物 13 項個別物種
表AP-G排放標準填寫範例：

1.≦5.68×10-2g/s

2.≦5.68×10-2g/s(加嚴標準)

3.≦5.68×10-2g/s (112.7.1起≦5.68×10-4g/s)

4.排放削減率>90%或工廠總排放量<0.6 kg/hr



配合事項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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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稱 需
與 公 私
場 所 製
程 資 料
表 AP-M
之 原 物
料 名 稱
能 有 所
對應

製程使用原(燃)物
料及產品之安全
資料表(SDS)，該
表應為最近三年
內更新之版次且
成分辨識資料需
完全揭露，另檢
附一頁SDS目錄，
目錄中請依 SDS
內容填寫各原料
CAS NO.(非純物
質可免填)及VOCs
成分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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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條
設有專責人或專責單位
製程、儲槽之產品含附
表29種需應變之管制物質

突發事故緊急應變管理辦法

物質安全資料(MSDS)

含附表29種管制物質

第6條第一項
管制物種改變
發生重大空氣污染突發
事故

提送

重新提送

事發3個月內

事發30日內

發文備查  異動差異說明
 公開後截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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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廢氣處理量與許可不符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4條第2項

操作儀錶低於許可核定最小值10%以上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許可核定廢氣處理量 最小：150~最大：225 Nm3/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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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

X

G型

許可核定洗滌液流率 最小：450~最大：600 L/min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讀取洗滌塔洗滌液
流量計流量時，眼
睛需平行讀取點

依據流量計浮子外形不同，有不同讀
取位置，下圖中水平紅線為各式流量
計浮子的正確流量讀取點

浮子型式 讀取方式

A、B、C 浮子的最大直徑處

D、E、F、G 浮子的頂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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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洗滌塔流量計讀值與操作許可證
登載不符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4
條第2項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洗滌液混
濁無法讀
取數值

洗滌液流
率未於許
可範圍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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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洗滌塔(器)之洗滌液pH值現場儀表
讀值為4.82，現場以pH計實測為
1.98，數值未於許可範圍內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
24條第2項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現場量測
洗滌液pH
值低於可
範圍

現場量測洗
滌液pH值介
於0-2之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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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洗滌塔壓差計管線脫落、破損致無
法判讀壓差，或讀值超過許可範圍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
24條第2項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壓差超過
表上限值

壓差計損
壞(進水及
指針斷裂)

壓差值未
於許可範
圍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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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壓差計損壞後，更換壓差計單位不
同，現場人員未注意，壓差數值與
許可證不符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
24條第2項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許可核定洗滌液壓降 最小：5~最大：50 mmH2O

前次查核照片 本次查核照片
壓差計讀
取未於許
可範圍內



38

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防制設備抽風馬達損壞後，污染源
仍運作，廢氣未有效收集處理造成
空氣污染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
24條第2項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防制設備
抽風馬達
未運轉

廢氣未有效收集
處理造成空氣污
染，使周界外有
異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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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漏列污染源及防制設備，現場製程
或廢氣流向與原許可證流程圖不符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
24條第2項

現場操作條件
與許可證不符

限期提送許
可證異動或
變更申請

漏列投料區
(含粒狀污
染物)

異動後納入投料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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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現場使用原（物）料苯乙烯樹脂、ABS樹
脂等，未列入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登
載原物料使用物種內

空氣污染防制
法第24條第2
項

現場報表原物
料與許可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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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公私場所應具備便於實
施檢查及鑑定之設施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8條第4項公
私場所應具備便於實施第一項
檢查及鑑定之設施項

現場操作環境
不合格

無鏽蝕情形，採
樣人員能安全採
樣

採樣設施有明
顯鏽蝕，危害
採樣人員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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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事實 違反法令

空污費申報自動灑水面積達90%，現場
查核僅有10%(X003)及60%(X004)，後
續追繳上一季空污費，直至該廠改善
完成並發文至環保局;固定污染源逸散
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
辦法記缺失4點，達10點者將告發處分

空污費收費辦法第
10條第1項、固定
污染源逸散性粒狀
污染物空氣污染防
制設施管理辦法第
4條

現場操作條件
與空污費申報
不符

X004 X003

自動灑水設
施噴灑面積
未達 90%，
追繳空污費

自動灑水設施
防制面積達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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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區防制面
積判定

自動灑水面積達100%

自動灑水面積達12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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噴灑頻率判定 1 2 3 4
5

6

1 2
3
4

5

6

7

8

9

10
11

121314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23
24

灑水頻率為6/24=1/4，1次4小時
防制效率為50%

灑水頻率為24/24=1，1次1小時
防制效率為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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噴灑頻率判定

108年12月份查核水錶數值 109年2月份查核水錶數值 109年2月份紀錄

該場申報堆置範圍約7000m2，空污費申報灑水1次/小時，12月份至隔年2月份
用水量不足2m3，故無防制效率，進行空污費追繳(防制效率85%修正為0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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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「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施規範」中公告事項四
（一）規定，採樣，惟符合公告事項四（二）規定之採樣孔位置得設於造
成擾流處下游大於管道直徑1.5倍處，該孔位置應距下一擾流至少0.5倍於
管道距離，故提出本書面說明以茲核備

防制設備前端採樣孔或既有設備後端採樣
孔符合1.5D/0.5D，提出設置8D/2D困難原
因可向環保局提送核備

新設防制設備後端採樣孔請於設置前向
環保局提出佐證資料，經環保局同意後，
方能以1.5D/0.5D設置

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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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(1)
項次 名稱 CAS NO 項次 名稱 CAS NO

1 硫化氫 7783-06-4 16 反巴豆醛 123-73-9

2 甲硫醇 74-93-1 17 丁醇 71-36-3

3 乙硫醇 75-08-1 18 甲苯 108-88-3

4 甲胺 74-89-5 19 乙酸乙酯 141-78-6

5 氧硫化碳/硫化羰 463-58-1 20 甲基溴 74-83-9

6 鹽酸/氯化氫 7647-01-0 21 1,1二甲基聯胺 57-14-7

7 丙烯酸乙酯 140-88-5 22 環氧丙烷 75-56-9

8 二氧化硫 7446-09-5 23 甲酸甲酯 107-31-3

9 1,2環氧丁烷 106-88-7 24 一氧化碳 630-08-0

10 乙酸丁酯 123-86-4 25 二甲基硫 75-18-3

11 二甲醚 115-10-6 26 四氯化鈦 7550-45-0

12 氫氟酸 7664-39-3 27 異戊二烯 78-79-5

13 α甲基苯乙烯 98-83-9 28 氨 7664-41-7

14 氯丙烯 107-05-1 29 丙烯酸甲酯 96-33-3

15 甲基丙烯酸甲酯 80-62-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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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(2)
項次 有害空氣污染物 項次 有害空氣污染物

1 1,2-二氯乙烷 12 甲苯

2 1,3-丁二烯 13 甲醛

3 乙苯 14 汞及其化合物

4 二甲苯 15 苯

5 二氯甲烷 16 苯乙烯

6 三氯乙烯 17 砷及其化合物

7 三氯甲烷 18 氯乙烯

8 六價鉻化合物 19 鈹及其化合物

9 丙烯腈 20 鉛及其化合物

10 四氯乙烯 21 鎘及其化合物

11 四氯化碳 22 鎳及其化合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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